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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上海某区法院

办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案件。 这起案件在审理

时， 一边是四名检察官， 一

边是五名律师， 如此 “大阵

仗” 的原因是检察机关提起

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两名

被告人有三名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的代理人， 外加两名辩

护人。

如果之前针对个人信息

保护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还

只是星星之火， 那么目前看

来， 这星星之火恐怕逐渐将

成燎原之势。 因为 《个人信

息保护法》 将于今年 11 月 1

日正式实施， 该法第七十条

明确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

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

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 人

民检察院、 法律规定的消费

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

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为配合法律的实施， 最

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了

《关于贯彻执行个人信息保护

法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的通知》。

《通知》 明确， 根据个

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各

级检察机关在履行公益诉讼

检察职责时应当突出重点 ，

从严把握以下方面： 生物识

别 、 宗教信仰 、 特殊身份 、

医疗健康、 金融账号、 行踪

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应当严

格保护； 儿童、 妇女、 残疾

人、 老年人、 军人等特殊群

体的个人信息需要特别保护；

教育 、 医疗 、 就业 、 养老 、

消费等重点领域处理的个人

信息， 以及处理 100 万人以

上的大规模个人信息应当重点

保护； 对因时间、 空间等联结

形成的特定对象的个人信息加

强精准保护。

对照这些个人信息的可能

来源， 就可以发现一些高危行

业， 比如金融机构、 航空公司、

打车软件公司、 医疗机构、 教

育机构、 互联网平台等等。

我最近代理的这起案件中，

检察机关提出了四项诉请：

一是删除信息；

二是关闭社交账号；

三是赔偿损失；

四是登报赔礼道歉。

提出这些诉请， 检方依据

的是 《民法典》 和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一旦 《个人信息保护法 》

实施， 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应当承

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损害

赔偿责任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

损失或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

获得的利益确定；

难以确定的， 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赔偿数额。

在我此前代理过的案件中，

有数十万条个人信息数据被泄

露的案件， 也有航空公司旅客

信息被泄露的案件， 相关企业

并非没有签署保密协议， 企业

的安防也做得挺严密， 但堡垒

都是从内部被攻克的。

因此， 如何采取 “人防加

技防” 的措施， 以及做好员工

的个人信息保护教育， 的确是

一门功课。

不管怎么说， 当个人信息

保护的公益诉讼时代来临， 如

果企业在这方面有所疏漏， 就

有可能被列为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的被告， 切不可掉以轻心！

个人信息保护将进入公益诉讼时代
□北京盈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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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信息保

护的公益诉讼时代

来临， 如果企业在
这方面有所疏漏 ，

就有可能被列为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的

被告， 切不可掉以

轻心！

拔牙过程中， 患者同意医

生多拔一颗牙， 为什么事后还

起诉要求医院赔偿？ 这样的诉

求能获得法院支持么？

据媒体报道， 浙江省开化

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案件， 判决被告某

医院赔偿原告郑某经济损失

3000 元。 后原告不服判决提起

上诉， 近日， 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该案的案情是这样的：

2020 年 11 月 ， 郑某因一

颗牙齿被蛀毁前往开化县某医

院拔牙 。 医生在询问病情时 ，

郑某称有左上第六颗牙牙根已

烂， 需要拔除。

拔牙手术后， 郑某发现医

生多拔了其左上第五颗牙。 医

生表示郑某左上第五颗牙只剩

残冠且在发炎， 属于病牙， 其

在手术中曾敲击病牙， 询问过

郑某是否需要拔除， 得到了郑

某的同意。

郑某则认为， 多拔那颗牙

的牙冠还在， 不属于病牙。 同

时， 郑某称当时打了麻药并不

清楚医生说的是哪一颗， 才导

致自己做出了错误的承诺， 故

起诉至开化法院， 要求医院赔

偿种牙费用、 误工费共计 5 万

元。

开化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

告开化县某医院在未取得原告

郑某的明确同意下， 采用局部

麻醉拔除原告郑某的左上第五、

六颗牙， 违反了法律规定， 鉴

于原告郑某的左上第五颗牙已

经松动， 仅存部分牙冠， 参照

当地制作假牙的实际费用， 结

合原告郑某制作假牙的误工费、

差旅费等实际情况， 故作出上

述判决。

在诊疗活动中， 患者享有

知情同意权， 而与患者知情同

意权相对应的则是医疗机构及

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告知说明义

务。

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医疗

机构的告知说明义务， 其实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只有在

医疗机构对患者履行了告知说

明义务的情况下， 患者的知情

同意权方可得以实现和保障。

因此， 《民法典》 也从医

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履行义务的

角度做出了明确规定。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

十九条规定： 医务人员在诊疗

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

医疗措施。 需要实施手术、 特

殊检查、 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

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

险、 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

得其明确同意； 不能或者不宜向

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

属说明， 并取得其明确同意。

据此， 如果负有告知说明义

务的一方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履行

义务有瑕疵的， 就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

本案中， 医生拔除患者的左

上第六颗牙是经过患者明确同意

的， 但拔出左上第五颗牙事先并

没有经过患者的同意， 只是在手

术进行中， 医生发现这颗牙也有

问题， 才临时告诉患者需要拔出。

虽然患者当时表示同意， 但

事后患者认为自己打了麻药， 并

不清楚医生说的是哪一颗牙。 那

么本案的关键问题就是， 患者对

拔除左上第五颗牙的表态是否属

于 “明确同意”。

对此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 ，

医生在拔牙过程中曾敲击患者左

上第五颗牙告知是病牙， 继而拔

除。 但医生在手术中并未明确告

知患者拔的是哪颗牙， 一共拔除

了几颗牙 ， 未履行好告知义务 ，

侵犯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也就是说， 要认定 “明确同

意 ”， 必然得从法律角度加以审

视， 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已经 “明

确同意” 了。

对患者 “明确同意” 的正确

认定， 无论是从患者知情权的角

度， 还是从医方履行告知说明义

务的角度， 都要求患者对实际情

况有正确清晰的了解、 医方对患

者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告知。 如

果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那

么患者的表示就不属于法律上的

“明确同意”。

就本案来说， 患者并不清楚

要拔除的是哪一颗牙、 是否必须

拔除 、 不拔除将产生什么危害 、

有无替代治疗方案等等。

如果不是基于患者在正确理

解情况下表示的同意， 就不能认

为是 “明确同意”。

综上， 本案中， 虽然医生履

行了一定的告知义务， 但治疗时

的告知说明是有一定瑕疵的， 导

致不能认定患者的表态属于 “明

确同意”， 导致拔除了一颗患者并

不同意的牙。

依照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

二十二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

到损害，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推

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其中就包括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以及

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多拔一颗牙被判赔偿的法与理

□福建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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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第

一千二百一十九条

规定： 医务人员在
诊疗活动中应当向

患者说明病情和医
疗措施。 需要实施

手术 、 特殊检查 、

特殊治疗的， 医务
人员应当及时向患

者具体说明医疗风
险、 替代医疗方案

等情况， 并取得其

明确同意； 不能或
者不宜向患者说明

的， 应当向患者的
近亲属说明， 并取

得其明确同意。

《民法典》 第

一千二百二十二条

则规定： 患者在诊

疗活动中受到损
害，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推定医疗机
构有过错， 其中就

包括 “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 规章以
及其他有关诊疗规

范的规定”。

我国 《劳动合同法》 对于

劳动者辞职， 规定的是 “无因

辞职” 制度， 即劳动者辞职不

需要理由 ， 也不需要单位批

准。

这样的制度赋予了劳动者

用脚投票的权利， 有利于充分

发挥劳动者的潜能与创造力，

也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

置， 是一项很好的制度， 但也

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由于我国对劳动者的无因

辞职预告期实行 “一刀切 ”，

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特殊劳动者

设定不同于一般劳动者的预告

期。

我国 《劳动法》 第 31 条

规定：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用人单位。

《劳动合同法》 第 37 条

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

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上述规定均明确， 劳动者

辞职的预告期为三十天， 无需

任何原因 ， 无需用人单位审

批， 也没有对特殊的劳动者的

辞职预告期做出例外的规定。

我们认为， 这种一刀切的

规定缺乏弹性， 不符合劳动用

工的实际情况， 而且没有考虑

到不同劳动者辞职对用人单位

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影响程度的

差异。

辞职预告期三十天的规

定，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也许

太长， 而其辞职对用人单位的

影响并不大， 用人单位寻找一

个替代者一般也不需要三十天

的时间；

但如果是高级管理人员或

专业技术人员， 其辞职对用人

单位将产生重大影响， 这三十

天辞职预告期就太短了， 用人

单位在三十天内根本来不及找

到替代者， 有时一个项目负责

人的离职就可能导致项目瘫

痪。

同时， 这三十天辞职预告

期也不足以让用人单位进行工

作交接、 审计或者脱密程序。

从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的利益出发， 我们认为， 对于

一般劳动者的辞职预告期， 可

规定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三

十天的范围内约定， 但最长不

得超过三十天；

而对于公司法规定的高级

管理人员和月工资超过上年度

所在地平均工资三倍的员工，

可规定辞职预告期最长不得超

过六个月， 具体由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约定。

“辞职预告期”应区别对待

从平衡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的利益

出发 ， 我们认为 ，

对于一般劳动者的

辞职预告期， 可规
定由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在三十天的范

围内约定， 但最长
不得超过三十天；

而对于公司法
规定的高级管理人

员和月工资超过上

年度所在地平均工
资三倍的员工， 可

规定辞职预告期最
长不得超过六个

月， 具体由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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